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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通 辽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内 05破 16号    

申请人：胡某，男，1987年 9月 27日出生，住内蒙古自治

区通辽市。

被申请人：奈曼旗瑞尚钢结构安装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内蒙

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奈曼大街西段（移动公司路

南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525MA7YPC5014。

法定代表人：高某，职务：经理。

申请人胡某在申请执行人胡某与被执行人奈曼旗瑞尚钢结

构安装有限公司国内非仲裁裁决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，以奈曼

旗瑞尚钢结构安装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

能力为由向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人民法院申请将该案移送破产

清算审查。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内 0525

执恢 1720号移送破产审查决定书，将该执行案件移送本院进行

破产清算审查。2026 年 3 月 30 日，本院作出（2026）内 05 破

申 17号民事裁定，裁定受理胡某对奈曼旗瑞尚钢结构安装有限

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2026年 4月 2日，本院作出（2026）内

05破 16号决定书，指定北京市道成（通辽）律师事务所担任奈

曼旗瑞尚钢结构安装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本院查明，奈曼旗瑞尚钢结构安装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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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 8日，法定代表人高某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

独资），注册资本为壹佰万元（人民币），营业期限自 2021年 6

月 8日至 2099年 12月 31日，经营范围为：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；

金属结构制造；金属结构销售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建筑

用钢筋产品销售；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；金属链条及

其他金属制品销售；建筑装饰、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

属制品制造。管理经调查后提出：本案于 2026年 4月 2日在人

民法院报上发布了债权申报公告，债权人申报债权截止时间为

2026 年 5 月 7 日。管理人通过电话和微信通知的方式，告知已

知债权人胡某申报债权，同时告知了申报债权的截止时间及第

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地点。胡某在 2026 年 4 月 27 日

申报债权后又于 2026年 5月 6日撤回债权申报，并明确不在破

产程序中主张债权。申报日期届满后，没有任何人向管理人申

报债权。现缺乏证据证明奈曼瑞尚钢结构安装有限公司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

能力，不具备企业开展破产清算的前提条件。故管理人向本院

申请依法驳回奈曼瑞尚钢结构安装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二条第二款

规定：“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宣告前，经审查发现债

务人不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，可以裁定驳回申请。”本案

在受理破产申请后，无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当前不能确

定奈曼瑞尚钢结构安装有限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该案不符合破产受理的条件，应驳回破产

申请。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

第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胡某对奈曼旗瑞尚钢结构安装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



3

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

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内

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。

 

 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陈 婷 婷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王 玉 玫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金    玲

 

 

 

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

法  官  助  理      康    琦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王    宇 


